废气排放检测项目附件

	检测项目
	最低检测频次
	起始时间
	备注

	颗粒物
	每年一次
	2026年1月
	两台锅炉

	二氧化硫
	每年一次
	2026年1月
	两台锅炉

	格林黑度
	每年一次
	2026年1月
	两台锅炉

	氮氧化物
	每月一次
	2026年1月
	两台锅炉


1、供应商需具有CMA资质，并且CMA资质附表具备相对应检测项目内容。
2、供应商需出具完备的服务方案；
3、供应商需按生态环境局规定时间节点提交相对应的检测报告，如因供应商提交不及时、不完整所造成的罚款及一切后果由供应商负责；
4、项目期内如遇排污许可证复审、修订，供应商需配合医院根据生态环境部门要求进行检测相关工作。
5、供应商应对数据准确性和及时性负责，并积极配合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完成本年度检测任务。
6、月度检测时间和项目根据甲方要求时间执行
7、配合甲方一企一档及排污许可证年度执行报告的填报。
8、监测能力具备项目所需有组织废气执行标准（《关于进一步明确燃气锅炉低氮改造相关要求的通知》(宁环办【2019】62号)、《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DB32/4385-2022）
